
煤矿生产要素公告
一：审批流程

煤矿生产要素公告流程图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
是否符合法定形式

否

承办科室复审是否通过

是

否 确认受理。据事项情况征求
相关部门或局属相关科室意见，

并留存会商意见

会议研究
决定是否通过

同意该事项，进行公告

是

是
否

立卷归档

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则不予受理，
并向办理人说明情况，督促其按要求

整改后再行办理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式的
当场或规定工作日内退回材料，

并一次性告知

市能源局承办科室审查

退回申请人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照相关文件审查企
业上报申请报告及资料

地方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区能源局、
央企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上级公司

收文传阅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出具上报文件（文件中需说明

审查意见），并附企业相关报告、
表格等材料，上报至市能源局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是否

二：申请材料

1.竣工验收批复（公告）/生产能力核定批复。



2.安全生产标准化定级批复。

3.煤矿按照登记公布生产能力组织生产的承诺书。

4.营业执照扫描件。

5.采矿许可证扫描件。

6.安全生产许可证扫描件。

7.与申请公告生产能力相一致的环境影响批复。

8.已落实化解过剩产能任务批复及关闭到位文件（生产

能力无变化的可不提供）。

9.生产煤矿生产要素登记明细表。

10.出具所提供材料、要件真实性承诺书并签章。

三：办理环节

承诺办理时限：15个工作日

1.受理：3个工作日

2.审查：3个工作日

3.决定：6个工作日

4.办结：3个工作日

5.项目情况复杂的，适当延长办理时限。



煤炭化解过剩产能置换方案审批（公告）
一：审批流程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
是否符合法定形式

否
承办科室复审是否通过

是否

确认受理。据事项情况征求相关部门或局
属相关科室意见，并留存会商意见。视项

目规模决定是否上报至自治区能源局

会议研究
决定是否通过

项目规模原属自治区能源局批复的煤矿建
设项目、技改项目等下放至盟市审批，属
国家批复的煤矿建设项目、技改项目等上

报至自治区能源局

是

是否

立卷归档

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则不予受
理，并向办理人说明情况，督促

其按要求整改后再行办理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
式的当场或规定工作日内退回材

料，并一次性告知

市能源局承办科室审查

退回申请人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照相关文件对企业上报
的申请报告、资料进行审查

地方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区能源局、
央企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上级公司

收文传阅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上报文件（文件中
需说明审查意见，并说明项目规模属国家
批复项目/自治区批复项目），并附企业相

关报告、材料，上报至市能源局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煤炭化解过剩产能置换方案审批流程图

否 是

二：申请材料

1.内容完整的产能置换方案。

2.承诺书。

3.营业执照、采矿许可证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。

4.安全生产标准化公告。



5.合法有效的的产能指标交易协议。

6.产能指标确认文件。

7.指标关闭退出验收材料。

8.其他产能指标合法性佐证材料。

9.出具所提供材料、要件真实性承诺书并签章。

三：办理环节

承诺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1.受理：5个工作日

2.审查：5个工作日

3.决定：7个工作日

4.办结：3个工作日

5.项目情况复杂的，适当延长办理时限。



煤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
一：审批流程

煤矿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流程图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研究是否通过

否 是

专家或机构出具审查报告
（附审查意见）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企业上报申
请报告及资料进行审查

地方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区能源局、
央企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上级公司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上报材料
（附审查意见）至市能源局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企业组织专家评审或具有相关资质的
机构进行审查

（市、区能源局派员现场监督）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是否

市能源局承办科室对材料进行审查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
是否符合法定形式

否
承办科室内部审查是否通过

是否

出具会商意见并留存，确认受理

会议研究
决定是否通过

同意该事项，进行备案

是

是否

立卷归档

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则不予受
理，并向办理人说明情况，督促

其按要求整改后再行办理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
式的当场或规定工作日内退回材

料，并一次性告知

退回申请人

收文传阅

二：申请材料

1.项目建设单位编制的联合试运转方案。



2.采矿许可证复印件。

3.开工备案公告截图。

4.出具所提供材料、要件真实性承诺书并签章。

三：办理环节

承诺办理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1.受理：2个工作日

2.审查：4个工作日

3.决定：3个工作日

4.办结：1个工作日

5.项目情况复杂的，适当延长办理时限。



煤矿生产能力核定
一：审批流程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
是否符合法定形式

否
自治区能源局审查是否通过

是否

报送国家发改委，等候审批

国家发改委审批是否通过
同意产能置换方案，进行批复，煤矿企业开展

核定、编制煤矿生产能力核定报告、核算、安全大
检查报告（材料中需明确是否符合17条否决项）

是

是否
不予通过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
式的当场或规定工作日内退回材

料，并一次性告知

市能源局承办科室审查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照相关文件对企业上
报的申请报告、资料及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审查

企业编制产能置换方案，
地方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区能源局、
央企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上级公司

收文传阅，转报自治区能源局审查 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上报文件
（文件中需说明审查意见），并附企业

相关报告、材料，上报至市能源局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煤矿生产能力核定审批流程图

否 是

会议研究
决定是否通过

同意该事项，进行批复，并于3个工作日内报
送自治区能源局

是否

立卷归档
督促企业加快办理环评、生产要素变更、

产能置换等手续

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则不予受理，
并向办理人说明情况，督促其按要

求整改后再行办理

组织专家评审或委托有资质的
第三方机构评估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
是否符合法定形式

是否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
式的当场或规定工作日内退回材

料，并一次性告知

市能源局承办科室审查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照相关文件对企业上
报的申请报告、资料及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审查

收文传阅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上报文件
（文件中需说明审查意见），并附企业

相关报告、材料，上报至市能源局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否 是

否 承办科室复审是否通过
确认受理。据事项情况征求相关部门或局属

相关科室意见，并留存会商意见
是退回申请人

编制完成后将申请材料报送至区能源局，央企煤矿报送至上级公司



二：申请材料

1.生产能力核定结果审查申请文件。

2.生产能力核定结果审查申请表。

3.生产能力核定报告、其它相关文件。

4.出具所提供材料、要件真实性承诺书并签章。

三：办理环节

承诺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1.受理：5个工作日

2.审查：5个工作日

3.决定：7个工作日

4.办结：3个工作日

5.项目情况复杂的，适当延长办理时限。



国家规划矿区内的其余煤炭开发项目和
一般煤炭开发项目核准

一：审批流程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
是否符合法定形式

否 承办科室复审是否通过

是否

确认受理。据事项情况征求相关部门或局属
相关科室意见，并留存会商意见

会议研究
决定是否通过

同意该事项，（新增产能120万吨/年以上项目
转报自治区能源局,120万吨/年以下盟市审批，

并于3个工作日内报送自治区能源局）

是

是否

立卷归档

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则不予受
理，并向办理人说明情况，督促

其按要求整改后再行办理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
式的当场或规定工作日内退回材

料，并一次性告知

市能源局承办科室审查

退回申请人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照相关文件对企业上
报的申请报告、资料进行审查

地方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区能源局、
央企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上级公司

收文传阅

组织专家评审或委托有资质的
第三方机构评估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出具上报文件
（文件中需说明审查意见），并附企业

相关报告、材料，上报至市能源局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国家规划矿区内的其余煤炭开发项目和

一般煤炭开发项目核准流程图

否 是

二：申请材料

1.项目申请报告（附盟市煤炭行业管理部门转报的项目



核准请示文件；包含对该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意见，

并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）（纸质版，原件，一式 5份）。

2.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

（不涉及新增用地，在已批准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进行扩建的

项目，可以不进行用地预审，但须提供已有土地使用权证）。

3.产能置换方案批复。

4.招标基本情况表。

5.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备案函。

三：办理环节

承诺办理时限：30个工作日

1.受理：5个工作日

2.审查：10个工作日

3.决定：10个工作日

4.办结：5个工作日

5.项目情况复杂的，适当延长办理时限。



煤矿建设项目设计（变更设计）审批
一：审批流程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
是否符合法定形式

否
承办科室内部会审是否通过

是否

确认受理。据事项情况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或
局属相关科室，并留存会商意见

会议研究
决定是否通过

同意该事项，进行批复。并于3个工作日内
报送自治区能源局

是

是否

立卷归档

申请材料不符合条件则不予受
理，并向办理人说明情况，督促

其按要求整改后再行办理

申请材料不齐全、不符合法定形
式的当场或规定工作日内退回材

料，并一次性告知

市能源局承办科室审查

退回申请人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照相关文件对企业上
报的申请报告、资料及现场实际情况进行审查

地方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区能源局、
央企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上级公司

收文传阅

组织专家评审或委托有资质的
第三方机构评估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出具上报文件
（文件中需附审查意见），并附企业
相关报告、材料，上报至市能源局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煤矿建设项目设计（变更设计）审批流程图

否 是

二：申请材料

1.煤矿建设项目核准文件复印件；

2.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介绍（单位性质、机构设置等）；



3.初步设计说明书、图纸（附编制资质证书）；

4.申请人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
5.自然资源部门划定矿区范围批复或采矿权出让合同

（新建项目及整合改造项目）或采矿许可证复印件（非新建

项目）；

6.安全生产许可证（非新建项目）复印件；

7.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复函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

书；

8.冲击地压鉴定报告、冲击危险性评价报告（采深 400m

及以上非新建矿井）；

9.变更初步设计需提供初步设计说明书、图纸（附编制

资质证书）、初步设计批复文件；

10.出具所提供材料、要件真实性承诺书并签章。

三：办理环节

承诺办理时限：20个工作日

1.受理：5个工作日

2.审查：5个工作日

3.决定：7个工作日

4.办结：3个工作日

5.项目情况复杂的，适当延长办理时限。



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审批
（内部事项）

一：审批流程

国家发改委是否审批

是

否

立卷归档

自治区能源局转报国家发改委，等待批复

环评报告报送至自治区能源局，自治区能源局征
求有关厅局意见并取得生态环境部审查意见后转

发至市能源局

市能源局委托设计单位编制矿区总体规划、
环评报告

自治区能源局转发批文至市能源局

市能源局将修改后的总体规划报至自治区能源局

对文件中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煤炭矿区总体规划审批流程图

二：申请材料

1.编制地质资料汇编；

2.编制矿区总体规划；

3.编制规划环评报告；



煤矿建设项目开工备案
（已下放至区能源局）

一：审批流程

煤矿建设项目开工备案流程图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研究是否通过

否 是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企业上报申
请报告及资料进行审查

地方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区能源局、
央企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上级公司

同意该事项，进行备案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对照要件逐条审查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是否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在
单位网站出具备案公告或回执

立卷归档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将公告备
案情况于每年5月、11月报送至市

能源局并出具要件齐全说明

二：申请材料

1.煤矿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复印件。

2.建设用地批复复印件。

3.煤矿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批复文件复印件。

4.煤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复印件。



5.煤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批复文件复印件。

6.采矿许可证复印件。

7.经招标确定的施工单位中标文书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

产许可证、施工合同复印件等。

8.经招标确定的监理单位中标文书、资质证书、监理合

同复印件等。

9.工程质量合格（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工程监理单位

意见）。

10.出具所提供材料、要件真实性承诺书并签章。

三：办理环节

承诺办理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1.受理：2个工作日

2.审查：4个工作日

3.决定：3个工作日

4.办结：1个工作日

5.项目情况复杂的，适当延长办理时限。



煤矿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备案
（已下放至区能源局）

一：审批流程

煤矿建设项目联合试运转备案流程图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研究是否通过

否 是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对企业上报申
请报告及资料进行审查

地方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区能源局、
央企煤矿报送申请材料至上级公司

同意该事项，进行备案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审查是否通过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
对照要件逐条审查

要求企业对存在问题进行整改，
整改完成后重新报送

是否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在
单位网站出具备案公告或回执

立卷归档

区能源局/央企上级公司将公告备
案情况于每年5月、11月报送至市

能源局并出具要件齐全说明

二：申请材料

1.项目建设单位编制的联合试运转方案。

2.采矿许可证复印件。

3.开工备案公告截图。

4.出具所提供材料、要件真实性承诺书并签章。



三：办理环节

承诺办理时限：10个工作日

1.受理：2个工作日

2.审查：4个工作日

3.决定：3个工作日

4.办结：1个工作日

5.项目情况复杂的，适当延长办理时限。


